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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

项目地点：广深大道西以北，广园快速以南

建设单位：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

项目领队：谷俊杰

工作人员：黄玉清、常新宇、游习侃、郑卿媛

工作时间：2023年 2月 23日，4月 5日

考古工作概况和主要收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云埔工业区玉云路宁埔大道等 7个市政道路工程考古调查

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2391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工程建设，对该项目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

成调查面积 46558平方米。

经调查，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位于广深大道西以

北，广园快速以南，仓联村以西，占地总面积约 46558平方米。该地块地势平坦，

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是现有道路的整体扩建；地块南部为厂房、现代居民楼，

尚未拆除。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在地块内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文物保护建议：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

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工

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时

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报告编写：

审核：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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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位于广深大道西以北，广园快

速以南，仓联村以西。占地总面积 46558平方米，由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负责建设。

该地块四至坐标为：西南角 N23°6′50.50″,E113°33′10.33″，东南角

N23°6′52.88″,E113°33′11.78″，西北角 N23°7′31.16″,E113°32′

59.82″，东北角 N23°7′31.31″,E113°33′1.21″。

按照《广州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云埔工业区玉云路宁埔大道等 7个市政道路

工程考古调查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2391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

政投资建设项目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工程建设，对该工程进行考古调查

工作。

图 1 项目工程在广州市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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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项目工程在黄埔区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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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项目工程在云埔街道位置示意图（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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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项目工程卫星红线图（奥维地图）

图 5 项目工程块周边环境示意图（奥维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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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项目工程用地红线图(甲方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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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古调查

（一）工作方法

考古调查的任务是发现、确认和研究文化遗存，为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依据，

包括基础资料准备、现场踏查和考古试探三个步骤。

1.基础资料准备：搜集项目地块相关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和图像、测绘资料，

初步了解该项目地块的历史沿革和文化堆积情况。

（1）选取广州市统一的投影平面坐标系与高程基准的地形图，地形图应准

确反映工作区域、周边整体地形地貌、高程差别，以及具体遗迹形状、空间位置

关系等，精度一般不低于 1:2000，局部地形实测图精度不低于 1:1000。

（2）掌握项目地块内地下线网、管网分布情况，制定避让方案。

（3）根据项目地块的现场情况和历年考古成果，制定科学、详实的工作计

划，明确工作任务、技术路线、人员分工和职责、工作进度、文物保护措施和应

急预案等。

2.现场踏查：基本内容包括踏查对象的位置、范围与面积、堆积状况、年代

与文化面貌、环境、保存现状等等。

（1）领队应熟悉项目地块的地形地貌，观察地块内地层断面，现场采集遗

物标本，并选择点位进行试探，初步了解地块内地层堆积情况，结合资料预判遗

址性质。

（2）现场踏查应采用“拉网式”调查法，调查小组至少由 5人组成，对所

有可能埋藏古代文化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

（3）测量遗址的地理坐标，并标注在地形图上。

（4）遗址范围与面积依据已暴露文化堆积的位置，并参照地表散见遗物的

分布范围确定，必要时适当辅以勘探手段。

3.考古试探：根据地块地形、地貌，在地块范围内选取地方布点，进行初步

勘探，提取土样并记录，以了解该地块内的地层堆积情况，为制定下一步工作计

划和方案做好准备。

试探探孔记录应包括各堆积层距离地面的深度、土质土色、致密度、包含物、

堆积状况研判结论、现场留取图像清晰、色彩真实的探孔土样的影像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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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文献及周边考古成果调查

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所在的黄埔区云埔街文物资

源较多。距离该地块较近的文物资源有玄帝古庙、四约庙、佛迹洞、刘氏宗祠。

玄帝古庙 位于东区街笔岗村。初建于元代，先后多次重修。占地面积共

680平方米。玄帝庙前身为崧觉庵，又称崧觉寺，当时位于铜鼓山顶，至南明隆

武年间（1645—1646）始迁移到现址。主体建筑由三殿组成，由北向南一字排开，

坐西朝东，总面宽 25米，总深 18米，占地面积 450平方米。为硬山顶，筒瓦，

博古彩塑正脊，脊有鳌鱼戏珠，雕花封檐板，人字封火山墙，滴水剪边，四周施

彩绘，青砖石脚墙。2009年 8月 14日公布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

四约庙 位于东区街刘村华甫萝格路 170号。始建于清道光甲辰年（1844）。

坐东朝西，面阔三间 8.15米，深两进 18.38米，占地面积 150平方米。硬山顶，

龙船脊灰塑图案精美，花托葫芦顶，镶碧绿色工艺瓷器，雕花封檐板，人字封火

山墙，青砖石脚墙。2012年 7月 26日公布为黄埔区文物保护单位。

佛迹洞 位于东区街笔岗村西面的山岭上（现丹水坑旅游区内）。清道光三

十年（1850）凿洞而成。据说为当时的海光禅师请来能工巧匠，依山势凿成佛洞，

洞成之后，又将洞内一巨石雕成一尊弥勒卧佛。今佛迹洞为拱形洞穴，宽 5米，

向里延伸约 10米，占地面积 50平方米。卧佛在洞里，慈眉善目，大鼻阔口的佛

像与平台一体雕成，一副超然姿势，憨态可掬。1994年 6月 16日公布为黄埔区

文物保护单位。

刘氏宗祠 位于东区街刘村刘南坊光远路 128号侧。始建于明，历代有维修。

坐西朝东，面阔三间 16米，深三进 35米，面积 560平方米。硬山顶，龙船脊，

人字封火山墙，雕花封檐板，青砖石脚墙。2012年 7月 26日公布为黄埔区文物

保护单位。

在该地块附近，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曾经开展过考古工作。

2019年 7月至 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地块附近的笔村旧改二期

融资区、笔村旧改剩余融资区和笔村旧改造项目复建三、四期地块开展考古调查

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0年 6月至 2021年 3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地块附近的黄埔区

南岗街道南岗社区（南片）改造项目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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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和 9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地块附近的连云路南侧地

块和广州开发区 NP-A1-1增补地块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0年 9月至 12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地块附近的黄埔区南岗街

沙步旧村改造项目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2021年 4月 14日、4月 28日、5月 19日、9月 3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在该地块附近的黄埔区沧联社区旧村改造地块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

文化遗存。

2022年 7月 26日、9月 24日，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该地块附近的广州

开发区收回融盛地块开展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图 7 四约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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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佛迹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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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场调查

考古调查覆盖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全部范围，工作

时间为 2个工作日，已于 2023年 2月 23日，4月 5日完成全部区域的考古调查

工作。考古调查采取“拉网式”调查法，小组由谷俊杰、黄玉清、常新宇、游习

侃、郑卿媛等人组成，对所有可能埋藏古代遗存的区域进行徒步踏查，采集地表

文化遗物，并尽可能地利用断崖剖面观察文化堆积、掌握更为准确的信息。

经调查，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位于广深大道西以

北，广园快速以南，仓联村以西，占地总面积约 46558平方米。该地块地势平坦，

该地块地势平坦，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是现有道路的整体扩建；地块南部为厂

房、现代居民楼，尚未拆除。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未发现不可移动文物，也未发现古代文化遗存。

图 9 与甲方确认地块范围（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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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对地块地表进行现场踏查（南-北）

图 11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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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地块内北部现状（北-南）

图 13 地块内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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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 地块内北部现状（南-北）

图 15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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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地块中部现状（南-北）

图 17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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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地块内中部现状（北-南）

图 19 地块内中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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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 地块内南部现状（北-南）

图 21 地块内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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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地块内南部现状（东南-西北）

图 23 地块内南部现状（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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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地块内南部现状（南-北）

图 25 地块内南部现状（北-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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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古调查结果和文物保护意见

（一）考古调查结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按照《广州

市文物局关于黄埔区云埔工业区玉云路宁埔大道等 7个市政道路工程考古调查

勘探工作的复函》（文物 2022391号）指导意见，受广州开发区财政投资建设项

目管理中心委托，由我院配合该工程建设，对该项目工程进行考古调查工作，完

成调查面积 46558平方米。

经调查，云埔工业区东达路南延线市政道路及配套工程位于广深大道西以

北，广园快速以南，仓联村以西，占地总面积约 46558平方米。该地块地势平坦，

该地块地势平坦，大部分为水泥硬化面，是现有道路的整体扩建；地块南部为厂

房、现代居民楼，尚未拆除。

（二）文物保护意见

根据以上考古调查结果，在地表未发现具有历史文化价值、需要进一步开展

考古勘探的古代文化遗存。本次调查对于今后在这一区域的考古工作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本次考古调查工作完成后，建设单位可以按规定继续完善工程建设的手续。

由于地下堆积的形成、地面遗物的分布也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将来在建设施

工过程中如果发现文物，建设、施工单位应当立即停止施工，保护好现场，并及

时报请文物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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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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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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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文物保护法规（节选）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年 11月 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

第三章·考古发掘·

第二十九条 进行大型基本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事先报请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组织从事考古发掘的单位在工程范围内有可能埋

藏文物的地方进行考古调查、勘探。

第三十条 需要配合建设工程进行的考古发掘工作，应当由省、自治区、直

辖市文物行政部门在勘探工作的基础上提出发掘计划，报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批

准。

第三十一条 凡因进行基本建设和生产建设需要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列入建设工程预算。

《广州市文物保护规定》（2012年 10月 3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2013年 1月 21日广东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批准。根据 2015年 5月 20日广州市第十四届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15年 12月 3日广东省第十二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因行政区划调整修改〈广州市建筑条例〉等六十六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9年 11月 20日广州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并经 2020年 7月 29日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批准的《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州经

济技术开发区条例〉第三十二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第三十二条 在地下文物埋藏区进行工程建设或者在地下文物埋藏区以外

进行大型工程建设前，应当按照下列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

（一）属于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在出让该地块前，应当进行考古调

查、勘探，所需经费按财政分级的原则，分别在市文物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或者

由区财政承担；

（二）属于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应当在工程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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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阶段进行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三）本规定生效之前已经取得土地使用权，但尚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建设单位应当依法申请考古调查、勘探，所需经费由市财政承担。

未按照前款第（一）项或者第（二）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不得出

让或者划拨土地。未按照前款第（三）项规定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建设单位

不得开工建设。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的大型建设工程包括下列工程：

（一）在越秀区、海珠区、荔湾区、天河区、白云区辖区内进行的建设工程

项目，占地面积一万平方米以上；

（二）在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黄埔区、从化区、增城区辖区内进行的

建设工程项目，占地面积三万平方米以上；

（三）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或者扩建道路、桥梁、高速路、地铁、管网等

重大线形工程。

突发性的抢险工程，负责建设、施工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尽可能避开地下文

物埋藏区。因特殊情况不能避开的，应当在施工前告知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发

现文物的，应当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进行抢救性保护。

第三十四条 在房屋拆迁、旧城改造、工程建设和生产等过程中，任何单位

或者个人发现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刻、壁画以及近现代重要史迹和

代表性建筑等文物的，应当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设、施工的

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停止施工并保护现场。所在地的区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接

到报告后，应当及时派员赶到现场，并于七日内提出处理意见。

在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处理意见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现场。经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确认需要保留的不可移动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或者改

变文物原状。

第三十五条 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出重要文物的区域，文物行政主

管部门可以会同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划定临时禁止建设区。

第四十三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文物执法机构或者其他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责令改正；造成严重后果

的，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对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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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一）违反本规定第五条第三款规定，未定期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巡查的；

（二）违反本规定第九条规定，未按照规定用途使用文物保护专项资金或者

未在规定期限内将使用情况向社会公布的；

（三）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五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并公布文物保护单

位的建设控制地带的；

（四）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规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划出临时保护范围或者

临时建设控制地带的；

（五）违反本规定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规划行政管理部门在编制城乡规

划时，涉及不可移动文物或者地下埋藏区未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或者文

物行政主管部门未在规定期限内答复的；

（六）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未组织编制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规

划的；

（七）违反本规定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未将已批准的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

规划、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保护控制要求纳入城市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

（八）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出让或者划拨未进行考古调查、勘探的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

（九）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九条规定，不前往现场予以协助的；

（十）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

第四十七条 违反本规定第三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未经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擅自开工建设的，由文物执法机构责令停止施工，限期办理文物考古调查、勘探

手续，逾期不办理手续，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